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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 

审核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财预〔2018〕167 号）、《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

〔2019〕12 号）、《昆明市市本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

行办法》以及《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安政发

﹝2018﹞1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安宁市财政

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对安宁

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进行审核。安宁市财政局下达了

对所有预算执行单位预算项目进行全覆盖申报审核的通知。

现将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预算项目审核情况报

告如下： 

一、执行单位预算项目情况 

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 年度申报预算项

目 29 项，预算金额合计 37,571,688.00 元。我们按照预算

项目的类别将预算项目分为三类：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

事业发展类项目和专项业务类项目。现将中国共产党安宁市

委员会组织部预算项目情况分类列示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

组织部 2021 年度申报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 7项，预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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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共计 8,663,298.00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 

1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5,727,568.00   

2 社会保障缴费  1,253,260.00   

3 住房公积金  695,400.00   

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3,420.00   

5 公车购置及运维费  15,000.00   

6 公务交通补贴  370,800.00   

7 一般公用经费  387,850.00   

合计  8,663,298.00    

 

2、事业发展类项目。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年度申报事业发展类项目 1项，即人才工作经费项目，

预算金额 4,223,500.00 元。 

3、专项业务类项目。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 年度申报专项业务类项目 21 项，预算金额共计

24,684,890.00，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 

1 支部规范化建设专项经费  400,000.00   

2 “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专项经费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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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层党建专项工作经费  3,683,000.00   

4 党员互助关爱专项资金  1,000,000.00   

5 社区服务群众专项工作经费  1,850,000.00   

6 大学生村官工作专项经费  50,000.00   

7 村组干部关爱帮扶专项资金  100,000.00   

8 党代表联络工作经费  50,000.00   

9 党建示范点培育专项工作经费  2,200,000.00   

10 安宁市大赶考工作经费  2,000,000.00   

11 机构编制工作经费  100,000.00   

12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经费  100,000.00   

13 党员教育专项经费  1,737,890.00   

14 

”智慧党建“内外网两大系统、五

大中心、五大模块建设及推广运用

专项经费 

 230,000.00   

15 公务员管理工作经费  1,020,000.00   

16 干部工作专项经费  6,784,000.00   

17 2021组织工作信息宣传经费  150,000.00   

18 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工作经费  330,000.00   

19 
“书记驿站”“主任驿站”工作经

费 
 400,000.00   

20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专项

资金 
 1,500,000.00   

21 
纪念“建党 100周年”活动工作经

费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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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4,684,890.00   

二、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及分析 

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

定总体上满足《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有关绩效目

标设定内容的有关规定，绩效目标的指标设定能够细化到产

出、效益、满意度指标等方面并基本能够做到细化、量化等。

我们在审核过程中从绩效目标设定的完整性、相关性、可行

性、适当性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情况按照预

算项目的分类即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事业发展类项目和

专项业务类项目分类说明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

组织部 2021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细分为数量，数量指标设置

为人员人数，该项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能反映达到预期产出

所需要的成本资源。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社会效益指标，指标

值为部门正常运转。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能准确反映经济效

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值为单位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超过 90%。该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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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较合理。 

2、事业发展类项目。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细分为数量、质量、时效和

成本指标，指标值设置做到了量化和细化，该项指标设置较

完整。但存在成本指标值金额不准确的情形，成本指标值设

置为预计引进工作经费小于 7万元，金额同预算申报金额存

在加大的差异，指标设置不准确。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可持续影响，该项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能反映社会效益指

标的影响。指标值设置均为定性的描述，指标值较难衡量等。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设置为提高人才服务质量、提升人才满意度达到

100%，该项指标设置较合理。 

3、专项业务类项目。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部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细分为数量、质量、时效和

成本指标，指标设置较完整，但存在指标值设置不具体、不

准确的情形，如：支部规范化建设专项经费项目的成本指标

值设置为创建四星级以上党支部补助经费大于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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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该项指标值设置的不具体、不准确；“边疆党建长廊”

建设专项经费项目时效指标值设置为专款经费划拨到位时

间为 2019 年 11月 31 日前，指标值不准确。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等，该项指标存在指标设置不完整、指标值不能准确衡量等

情况，如：“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专项经费项目，社会效益

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未设置，经济效益指标值设置为协助瑞丽

市加快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等该项指标较难衡量

等；基层党建专项工作经费项目经济效益指标值设置为农村

党建示范点带动经济提升小于 10%，该指标值设置不准确、

较难准确衡量等。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设置为群众满意度超过 70%等，该项指标设置较合理。 

三、存在问题 

我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中国共产党安宁市委员会组织

部 2021年度绩效目标设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不准确等。 

2、项目立项依据的文件资料不充分，如基层党建专项

工作经费项目，提供了 2019 年度的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等，

申报的项目明细如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办公费等，资

金申报的标准和金额资料未提供，金额的准确性无法核实

等。 



                          大华核字[2020]200472 号审核报告 
 

第 7 页 
 

3、项目申报缺少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等，如“边

疆党建长廊”建设专项经费项目，项目资金用于拨付德宏州

瑞丽市用于建设活动场所、购置电教设备、开展干部挂职、

培训等有关费用，项目附件提供的是 2020年度的工作计划，

2021年度的资金使用及支付未提供明确的计划；党建示范点

培育专项工作经费项目提供的 2019 年度的实施方案等。 

4、项目申报金额不准确、预算制定未考虑上年度预算

执行情况等，如：党员互助关爱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的补助人

数和标准都不确定，上年度预算执行进度偏低，本年度预算

制定时未予以考虑等。 

四、意见和建议 

1、加强绩效管理理论学习，提升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

的规范性，将产出、效益、满意度指标进行量化细化。 

2、提高预算编制人员的业务水平，确保预算金额的准

确性。预算金额应建立在科学预测和完整客观的基础上。在

编制项目预算时，一定要做好预算编制的准备工作，提高预

算金额的准确性。 

3、预算编制时应该充分考虑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以

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作为本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 

4、对申报依据不充分的项目，建议预算单位补充提供

证明资料，对无法提供证明资料的建议调整预算额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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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预算申报审核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预算项目申报

单位提供，若因预算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致使本报告中

存在误导或错误性陈述，与本单位及工作人员无关。 

2、本报告仅供委托方、被审核单位使用。本报告所述

的内容及有关事项，非经本所同意，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与执行本次申报审核业务的人

员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2021年度预算项目申报审核情况汇总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云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邢志丽 

中国·昆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宋文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